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【简称“教育部奖”】 

工作流程 

（时间：每年 3 月，具体时间见当年科研院网站通知） 
 

基本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路径 

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

司网站 

科研院网站 

 

科研院（成果管理科） 

 

 

科研管理系统→服务大厅 

→奖励申报→校外奖励申

报办理界面 

 

 

 

科研院（成果管理科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

 

 

 

科研院（成果管理科） 

 

 

 

 

科研院（成果管理科） 

 

 

 

 

科研院（成果管理科） 

 

 

 

备注 

http://www.moe.gov.cn 
https://kyy.scu.edu.cn 

链接：教育部奖简介 

 

链接：科技成果评价工作流程 

 

 

 

https://kygl.scu.edu.cn/ 

 

 

 

材料包括：1.科技成果申报

奖励审批单；2.项目提名书

基本情况页；3.合作关系证

明材料 

 

链接：教育部奖提名工作手册 

 

 

 

http://jybkjgl.moe.edu.cn/kjpj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研院咨询电话及办公地点： 

成果管理科：85407195，望江行政楼 339 室 

向科研院提交审批材

料，获取提名号和密

码 

准备申报材料及相关

附件 

提前了解教育部奖提

名相关要求 

根据需要进行科技成

果评价 

登陆管理系统在线填

写提名书并提交附件 

在管理系统中下载提

名书正式版打印，主

件和附件装订成册交

科研院 

提名项目在主要完成

人的工作单位和完成

单位进行公示 

科研院在管理系统审

查，填写提名意见并

完成网上提名 

登陆科研管理系统，

填写奖励申报信息，

提交后生成审批单打

印，签字盖章 


